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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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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海薇

你知道吗，水果店里卖的阿克苏苹果、库尔勒香梨，没

准与阿克苏、库尔勒没有半点关系。近日，海宁法院就审

理了这样两起由阿克苏地区苹果协会和巴音郭楞蒙古自

治州库尔勒香梨协会分别作为原告的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2020年年底，上述两家协会调查发现，海宁某水果店

未经合法授权，在其销售的苹果和香梨包装上分别使用了

“阿克苏苹果”与“库尔勒香梨”商标。两家协会认为，该水

果店擅自使用其商标标识误导消费者，容易导致消费者的

混淆与误认，构成商标侵权。于是，两家协会分别将该水

果店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停止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并赔偿

经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两原告持有的“阿克苏苹果”与“库

尔勒香梨”商标是原产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原产地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商品，不仅需产自特定区域，还需要

符合协会制定的质量标准，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水果是无权

使用“阿克苏苹果”与“库尔勒香梨”商标的。被告经营的

水果店涉诉后，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使用商标获得原告的授

权，也未证明其销售产品符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的标

准。最终，法院判令被告停止销售上述水果并且分别对两

原告进行7000元的经济赔偿。

法官提醒：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产品产地及质量标准的象征。我国

地大物博，有许多带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对此类商

标进行保护，不仅保护了权利人为推广原产地产品付出的智慧

与汗水，还有利于对外贸易，有利于将我国的特色产品推向世

界。消费者在选购带有明显地理特点的商品时，也应当注意识

别商品是否带有地理标志或证明商标，以免选购到仿冒商品。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周瑾

本报讯 端午节前，宁波市鄞州区的吴先生花了258

元购买当地一家酒店的粽子提货券。吴先生说，他原本

计划在家里过端午节的，但节前被派紧急出差，回到家

时端午已经过了，这时他才注意到券上的提货日期为

“2021年5月5日至6月14日”。

吴先生马上联系酒店沟通，却被酒店告知该提货券

因过期导致作废，故无法提货。吴先生认为，粽子提货

券是他付款购买的，商家尚未履行义务，单方宣告过期

作废，不合理，要求提货或者退款。

酒店方表示，由于是季节性供货，一旦过季，酒店就

结束该项业务，因此在提货券背面标注了提货期限并注

明“过期作废”字样，且在销售时已告知吴先生。由于吴

先生提货日已超过标注期限，酒店已经结束该项业务，

无粽子可提。无奈之下，吴先生向鄞州区消保委邱隘消

保委分会投诉维权。

了解事情原委后，消保委工作人员告知酒店方，提

货券实质上是一种预付性消费券，根据商务部《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

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售卡

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提供激

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是

不记名预付消费卡，那么商家约定的有效期不能低于3

年；如果商家设定低于3年的有效期，则商家自行标注的

有效期可视作无效；如果商家标注有效期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消费者超过提货券有效期，商家不能据此认定

提货券完全失效。

对于预付式消费，《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十一条也规定，经营者应当在

发放预付凭证的合同中明确，以消费者实际购买的商品

或者接受的服务扣付费用并设定使用期限的预付凭证，

在设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后，经营者应当退还预付款余额

或者延长期限，并不得收取额外费用。因此，商家对提

货券自行规定的“过期作废”属不合法。

经过工作人员的解释和调解，酒店同意消费者吴先

生在3年内随时可向该酒店粽子的供应商提货。

消保委提示：
预付性消费券实际上是一种债务契约，即便过了

券面标注的“有效期”，消费者作为债权人也有权要求

商家履行债务。在有效期内，消费者可以提取规定的

商品，商家如果因缺货等原因无法提供，属于商家违

约，此时应予退款，或在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更换其他

等值商品。如果消费者超过有效期再来提货，则相当

于消费者违约，这就意味着消费者提货权的丧失，但提

货权丧失并不意味着财产权的丧失。消费者短期内逾

期，根据相关规定，消费者可要求商家退款或延长使用

期限。

同时，消保委工作人员还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购买

提货券或进行其他预付式消费时，一定要注意涉及商品或

服务的有效期，务必谨慎购买和使用代金券，尤其要重视对

待金额过高、使用时间过短的代金券，避免过期后产生纠纷

或和损失。当然，对所谓“过期失效”不合理店规等单方面

的商家行为，消费者也要勇敢地说“不”，学会运用法律手段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晴天晒被子
湿了一块

往楼下倒水
是否属于高空抛物？

赵女士家住湖州某小区一

楼。最近雨过天晴，赵女士就

把家中的被子和衣服拿到小草

坪上晾晒，谁知下午收被子

时，发现被子上有一大块黄色

水渍，还有些潮湿。

赵女士原本没多想。直到

前两天，她和邻居小吴聊天

时，小吴提到楼上有住户往下

倒水，之前经过时被淋到，当

时因为着急出门办事就没深

究。赵女士想起了自家被子上

的黄色水渍。赵女士越想越觉

得恶心，直接把被子扔了。

赵女士询问，居民往楼下

倒水属于高空抛物吗？受到伤

害或损失，又该如何维权呢？

律师解答
今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民法

典第1254条明确规定，禁止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因此，从

居民楼往下倒水属于法律禁止

的高空抛物行为。

如果被高空抛物伤害或受

到损失，该如何维权呢？

第一，可以向小区物业求

助。民法典第1254条第二款规

定，物业公司应当采取必要的

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的

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

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

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第二，可以向当地派出所

求助，民法典第1254条第三款

规定，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

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

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

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

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

向侵权人追偿。

（律师何秋慧作答）

“迷你版”
“1块钱买抽纸”“5块

多买 100 个洗衣凝珠”

“100多元买电视机”……

不少消费者看到如此便宜

的定价，马上下单网购，但

收到货后，觉得又好气又

好笑：商品大小严重缩水，

如同“小人国”道具。在社

交平台上，消费者吐槽的

迷你版商品还有很多，自

嘲贪小便宜吃大亏。电商

挖空心思在商品“大小”上

做文章，小心因小失大，失

了市场。 李嘉

“阿克苏苹果”“库尔勒香梨”不能随便卖
海宁一家水果店因此被判赔1.4万元

粽子提货期只限一个多月，过期不给提也不给退
提货券上注明“过期作废”，真不能用了？


